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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3年1月5日

（2022）浙0681民初6704号
胡志伍:本院受理原告张泽富与被告胡志伍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按照法律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681民初6704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胡志伍应归还原告张泽富借款4
万元，并支付其中2万元自2017年2月25日起至款付
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款限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胡
志伍负担。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9933号
宁波宏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

波市北仑区春晓听海路566号1幢1号南面办公楼二
层B222）：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新纳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宁波宏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简
转普）、民事裁定书（诉前保全）、开庭传票和证据材料等
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和二十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3月6日上午09时00
分在本院横店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4101号
应表(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芝英一村古麓路
12-1号，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740524341X)、
袁霞(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芝英一村古麓路12-1
号，公民身份号码:511123198305165162)、浙江宏
伟机床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柿后工业
功能区宏伟南路1号)、浙江斯科诺工贸有限公司(住所
地浙江省武义经济开发区百花山工业区)、王静芳(住浙
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寮前村后金山路48弄11号，公民
身份号码:330722196801277123)、骆洪伟(住浙江
省永康市古山镇寮前村后金山路48弄11号，公民身
份号码:330722196912133851)、应观礼(住浙江省
永康市芝英镇芝英八村龙漩井巷24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8410014536)、应笑屏(住浙江省永康市
芝英镇环镇北路 122 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5204223421)本院受理原告王章旭与被
告应表、袁霞、浙江宏伟机床有限公司、浙江斯科诺工
贸有限公司、王静芳、骆洪伟、应观礼、应笑屏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应表
返还原告王章旭代偿款14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自2015年1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
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由
被告袁霞、浙江宏伟机床有限公司、浙江斯科诺工贸有

限公司、王静芳、骆洪伟、应观礼、应笑屏对上述第一项
中被告应表不能偿还部分各承担十二分之一的清偿责
任。上述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原告王章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
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048元，公
告费400元，共计24448元，由被告应表负担，由被告袁
霞、浙江宏伟机床有限公司、浙江斯科诺工贸有限公
司、王静芳、骆洪伟、应观礼、应笑屏对被告应表不能支
付的部分承担各十二分之一的责任。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52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
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4394号
桂科荣(住浙江省余姚市陆埠镇郭姆村祠堂跟
305号，公民身份号码:330281198703316311):本
院受理原告胡祖妙与被告桂科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桂科荣支付原告胡祖妙

货款369206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369206元为基数自2020
年6月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
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48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8198元，由被告桂科荣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521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4507号
赣州市盛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
州市赣县区赣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红金工业园南井
路3号厂房一楼)：本院受理原告李有土与被告赣州市
盛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
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赣州市盛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支
付原告李有土货款324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
失自2022年8月3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
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如
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1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260元，由被告赣州市盛逸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
康市人民法院52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076号
邵杰(住浙江省东阳市千祥镇万祥村龙泉,公民身
份号码:330724196103216617)：本院受理原告李
明与被告邵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由被告邵杰支付原告李明货款8900元。款限
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700元，由被告邵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永康市人民法院52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
诉状。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12月23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
中，松阳县人民法院原告汤春英诉被告刘晨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案号应为“(2022)浙1124民初2097号”，特
此更正。

兹有宁波海警局象山工作站于2022年11月17日在
宁波象山贤庠附近海域查获“浙定59328”船、“浙定58997”
船，船籍港为浙江舟山，该两艘船货舱内分别装有涉嫌非
法运输海砂860.00吨（“浙定59328”船）、851.23吨（“浙定
58997”船），目前无法联系该两艘船舶所载海砂的实际所
有人。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

市象山县石浦镇凤栖路150号宁波海警局象山工作站认
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
领的，我站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的
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上述在押物品作无主
财物认定，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联系人：付警官
联系电话18685220800

宁波海警局象山工作站
2023年1月5日

无主财物公告

浙江拓远律师事务所：
根据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

项）及第二款规定，你所应当终止并按照规定程序予以注
销。你所应当向社会公告，依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算，依法
处置资产分割、债务清偿等事务。
如拒不履行公告、清算义务，根据《律师事务所管理办

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我局将在依法向社会公告后，直接
报省司法厅办理注销手续，律师事务所被注销后的债权、
债务由设立人、合伙人承担。
特此公告。
联系人：徐剑，联系电话：85230976。
联系地址：杭州市富春路188号市民中心A座508杭

州市司法局律师与仲裁工作处。 杭州市司法局
2023年1月5日

责令注销告知书

金华园吉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对借款人浙江雯露针
织服饰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义乌分行签订的2015年
义乌字第1263号《借款合同》、2015年展字第0096号《借款展
期协议》的剩余债权余额约计7360381.09元人民币；与金华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201599300借12273、201599300借
13096、201599300借13097、201599300借13098的《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的剩余债权余额约计12859402.75人民币，全部转
让给义乌市合咭通进出口有限公司行使。

金华园吉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5日

债权转让公告
浙江汇时律师事务所经合伙人会议决议决定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现公告如下:浙江汇时律师事务所已成立清算组，请
有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由清算
组负责清偿，逾期不申报的，视为放弃权利;有关债务人、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交付财产。
清算组联系电话:15805780618;联系人:姚女士；地址:浙江

省丽水市莲都区白云街道城北街 368号绿谷信息产业园 5幢
(丽福大厦)6楼，邮编:323000。

浙江汇时律师事务所
2023年1月5日

注销公告

序号

1

2

3

4

5

债务人名称

象山名佳针纺织有
限公司

宁波市万达商博经
贸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泽美贸易
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
区创保陶瓷有限公
司
浙江蛟龙集团有限
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元）
原债权银行

10,636,521.33

13,999,998.74

21,985,140.78

25,000,000.00

28,999,448.42

本金（截至2022.10.15）

6,950,886.29

9,216,341.72

23,456,766.48

28,154,547.34

21,323,212.59

利息（截至2022.10.15）

78,098.50

0.00

0.00

0.00

183,400.00

保证人

干国成、陈秋芬、宁波
名佳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万佳进出口有限
公司。

无

陈新宇、孙晓波

陈新宇、孙晓波

浙江晨业船舶制造有
限公司

抵押物

1、象山名佳针纺织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丹城天安路（上吴工业区）的工业房地产，抵押物证载建筑面积2666.9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面积3419.83平方米（抵押物中建筑面积约804.04平方米的房屋及约1724.0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已被征迁拆除，抵押物现存建筑面积及土地使用权
面积以实际测绘为准），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抵押金额1293万元；
2、干国成名下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爵溪十字西街71号的工业房地产，抵押物证载建筑面积3369.4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255.08平方米，工业
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抵押金额708万元。
陈倩倩名下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学田湾正街55号附1号负一层2#的商业房地产，建筑面积为2357.4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6440平方米，抵押金额
2354万元。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好丽登国际商务酒店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进港路461、463号、长江路9、11号、长江路15弄1、3、5、7、19
号9套商业用房，建筑面积2001.51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为3145万元。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好丽登国际商务酒店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进港路465～483号、长江路3～5号、长江路15弄9～17号共
十七套商业用房，建筑面积2478.29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为3583万元。

无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汇益能源有限公
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
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浙江汇
益能源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
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汇益能源有限公

司履行相关义务。浙江汇益能源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汇益能源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
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7836740、0574-6576151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汇益能源有限公司
2023年1月5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上表仅列示截至2022年10月15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及利息余额。借款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汇益能源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或法院确权金额为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威荣精锻设备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威荣精锻设备有限公司签署

的《不良金融资产转让合同》（杭资转威力锻压号，2022年12月16日），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威荣精锻设
备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威荣精锻设备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威荣精锻设备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威荣精锻设备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女士 0571-82731835
杨女士 13857588886

住所地：杭州市富春路300号、绍兴市嵊州市仙岩镇仙岩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威荣精锻设备有限公司

2023年1 月5日
基准日：2022 年11月16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指保证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
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
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11月16日的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给浙江威荣精锻设备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

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威力锻压机械有限公司

标的债权金额

借款本金

9137488.32

利息

8415588.90

已支付费用

0

担保（保证/质押/抵押）人

嵊州市齐重机床有限公司、浙江锻压机床有限公司、董铭、董正荣、倪彩娟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杭州助坤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杭州

助坤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
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助坤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杭州助坤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在公告之日起向杭州助坤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
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1.以上本金、利息的基准日为2022年11月25日，本金利息实际金额以依
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情况以担保人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为准。
联系电话：0571-81109533、0571-87837984

特此公告。 杭州助坤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3年1月5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人

诸暨市万荣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超硬磨具有限公司

浙江美达斯杯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本息总额

22,976,915.48

29,784,498.66

16,747,361.33

69,508,775.47

本金余额

19,413,875.00

19,818,586.96

9,899,460.01

49,131,921.97

欠息

3,563,040.48

9,965,911.70

6,847,901.32

20,376,853.50

代垫费用

28,500.00

0.00

0.00

28,500.00

保证人

杨军、戚小素

浙江省东阳市蓝天表面处理有限公司、王向东、王
兰、吕月珍、孙黔阳、吴香君

永康市美达斯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金杰工贸有
限公司、朱有望、朱美芳、陈金屏、钱斤杰

抵押物

由戚建灿、宋东艳名下位于安吉县递铺镇昌硕西路221号房地产（建筑面积
2718.7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661.04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商业用地，出
让）提供抵押担保，最高额抵押金额为3182.72万元。

由吕月珍名下位于杭州市闲林街道碧水铭苑湖畔世家19幢的房地产（建筑
面积354.2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731.80平方米，土地性质为住宅用地，
出让）提供抵押担保，最高额抵押金额为1200万元。

无


